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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313）

補充公告

(1) 修訂有關建議按於記錄日期

每持有一 (1)股現有股份

獲發兩 (2)股供股股份基準

按非包銷基準進行供股之認購價

及

(2) 修訂有關配售未獲認購供股股份之配售價

茲提述雅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 (1)股現有股份獲發

兩 (2)股供股股份基準按非包銷基準進行供股。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修訂認購價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決定將認購價由每股供股股份 0.18港元修訂為每股供股

股份0.20港元（「經修訂認購價」）。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供股之所有其他重大條款及條件將維持十足作用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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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認購價

經修訂認購價為每股供股股份 0.20港元，須由合資格股東於接納供股股份之相關

暫定配額及（如適用）於未繳股款供股股份之承讓人認購供股股份時繳足。

經修訂認購價較：

(i) 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0.2100港元折讓約4.76%；

(ii) 股份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包括該日）止五 (5)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

價每股0.2126港元折讓約5.93%；

(iii) 股份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包括該日）止十 (10)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平均

收市價每股約0.2323港元折讓約13.90%；

(iv) 根據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 0.2100港元計算，較就供

股之影響作出調整之理論除權價每股約0.2008港元折讓約0.42%；

(v) 理論攤薄效應（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7.27B條）折讓約 6.50%，乃根據理論攤薄價

每股股份約0.2072港元（定義見上市規則第7.27B條，當中計及 (i)股份於本公告

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及 (ii)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前過往連續五 (5)個交易日

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之較高者）計算；及

(vi)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最近期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

1,278,137,798港元及於本公告日期之已發行股份數目（即 308,624,875股股份）計

算之每股經審核資產淨值約4.14港元折讓約95.17%。

經修訂認購價乃經參考（其中包括）股份之現行市價、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股份面

值後公平磋商釐定。

修訂配售價

董事會亦宣佈，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經公平磋商後，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四日交易時

段後訂立附函，據此，本公司及配售代理同意未獲認購供股股份之配售價將至少

相等於經修訂認購價，而最終價格釐定將視乎配售過程中未獲認購供股股份之需

求及市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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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披露者外，配售協議之所有其他重大條款及條件將維持十足作用及效

力。

修訂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於記錄日期或之前將不會有任何變動且供股獲悉數接

納，供股之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項淨額估計最多分別約為 123.45百萬港元及

121.15百萬港元。

本公司擬將供股所得款項淨額 (i)約 110.00百萬港元用作償還本集團之貸款及其他

應付款項；及 (ii)約 11.15百萬港元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倘供股及配售事

項認購不足，則供股及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將根據上述基準按相同比例分配

及動用。

除上述補充資料外，該公告所載所有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

有效。本公告乃該公告之補充，並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伍晶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顧偉文先生、張健先生、萬堅先生及伍晶女士；非執

行董事為顧增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龍月群女士、翟飛全先生及許一安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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